附2－2
江苏省2015届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
考生信息修改审批表

__________市__________县（市、区）
	姓名
	
	考籍号
	

	身份证号
	

	所在学校
	

	修改原因
	

	修改项目
	修改前
	修改后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报名点意见： 
          
    
    （公章）
     年   月   日
	县（市、区）招办意见：
         
        
      （公章）
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市招办（考试院、招考中心）意见：
   
   （公章）
   年  月  日

	省教育考试院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．本表仅供已经建立考生考籍号，需修改考籍内容的考生填写。
2．考生所修改的姓名、性别、民族和身份证号等内容，需出具公安部门修改证明及身份证
复印件。
3．本表一式二份，省教育考试院、市招办（考试院、招考中心）各一份存档。
